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養聲字第37號

聲  請  人 

即收養人    丁○○ 

聲  請  人 

即被收養人  丙○○ 

法定代理人  乙○○ 

            甲○○ 

上列當事人聲請認可收養未成年子女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收養人丁○○（民國00年0月0

0日生）欲收養被收養人丙○○（民國00年0月00日生）為養

女，業經被收養人之法定代理人乙○○、甲○○同意，並提

出收養契約書、收養同意書、戶籍謄本、全國財產稅總歸戶

財產查詢清單、在職證明書、健康檢查表、警察刑事紀錄證

明、研習證明書影本、照片與錄影檔案（光碟）等件，爰依

民法第1079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准予認可收養等語。

二、按收養有無效、得撤銷之原因或違反其他法律規定者，法院

應不予認可；法院為未成年人被收養之認可時，應依養子女

最佳利益為之。民法第1079條第2項、第1079條之1分別定有

明文。又判斷收養是否符合養子女之最佳利益，可由收養之

必要性及收養之適當性二方面加以考量之。所謂收養之必要

性，又可分為㈠絕對有利性：即收養絕對符合子女利益，日

後養子女與養親間能創設如同血親親子關係，養子女之監護

養育情形顯然確能改善；㈡不可取代性：以血親親子關係之

終止，是否符合養子女福祉為斷。而收養之適當性，則指養

親對養子女監護能力、養親適格性、養親與養子女間之和諧

可能性而言。又法院認可兒童及少年之收養前，得命直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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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其他適當之團

體或專業人員進行訪視，提出訪視報告及建議，供決定認可

之參考，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7條第2項第1款分

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

(一)本件被收養人係年滿7歲之未成年人，固經其法定代理人即

關係人乙○○與甲○○同意，與收養人簽立書面收養契約，

惟依收養人與被收養人於民國113年7月31日到庭陳述可知，

被收養人為收養人胞弟之女兒，與被收養人互動不錯，故想

收養被收養人作伴，且收養人收養後，被收養人可繼承其遺

產等情，亦有本院訊問筆錄在卷足參。是本院依當事人之上

開陳述，堪認本件收養之目的為使收養人年老時有伴，並由

被收養人繼承其財產，則收養雙方當事人間是否有發生親子

關係之真意，已屬有疑。

(二)另本院囑託社團法人台灣大心社會福利協會派員對收養人、

被收養人、出養人進行訪視，訪視內容之評估與建議分別略

以：

  1.出養動機之評估：出養人之出養動機多基於收養關係成立

後，被收養人之生活型態仍不會發生變化，收養事宜僅是因

考量收養人年老後之照護，以及收養人財產繼承之議題，故

期待於法律上建立「名義」上之親子關係，評估出養人二人

之出養意願明確，然出養動機多以收養人年老後之照護與財

產繼承議題為思量，難認本案出養目的符合被收養人最佳利

益之意涵。

　2.收養動機之評估：收養人考量與被收養人關係良好，且收養

人期待自身年老或過世後，有人可協助陪伴、祭拜等事宜，

故提出此次收養聲請，本會考量收養人確實具照護被收養人

之經驗，對被收養人疼愛有加，然收養動機並非是因期待與

被收養人建立實質之親子關係，而是考量收養人自身年邁之

陪伴照護、祭拜事宜，難認本案收養目的符合被收養人最佳

利益之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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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照護能力與支持系統評估：收養人、出養人皆具照護被收養

人之經驗，且皆可簡述被收養人現階段之作息、受照護情況

等，並具穩定工作收入、居所，又出養人與收養人關係密

切，常共同協助照護被收養人，可推斷收養人及出養人即為

彼此之支持系統，評估收養人、出養人皆具照護能力及支持

系統，可回應被收養人現階段之需求。

  4.被收養人照顧情形評估：被收養人可於收養人居所空間自在

活動，且被收養人與收養人、出養人皆具互動，故評估被收

養人應無遭受收養人或出養人二人之不當對待。

　5.對身世告知之評估與建議：就訪視期間了解，收養人及出養

人皆表述被收養人可清楚分辨收養人為「姑姑」，出養人分

別為「爸爸」、「媽媽」，且全程參與收養事宜之討論，被

收養人亦自述了解收出養之流程，並知悉收養一事對於被收

養人之權利義務影響，評估被收養人已具獨立思考能力，可

理解收出養之程序與法律意義，並清楚知悉自身身世。

　6.綜合評估與建議：出養人與收養人皆能陳述被收養人現今之

受照護模式、作息等，且出養人與收養人皆具穩定收入、居

所，惟本會綜合考量出養人及收養人之收出養動機，雖有提

及收養人與被收養人感情良好，仍多以收養人年邁後之陪

伴、照護、財產繼承議題等為主要聲請動機。另本會觀察本

案不論出養方或收養方，皆表述被收養人將維持現今之生活

模式，並維持對收養人及出養人之稱謂，實無出養必要性，

以及綜觀本案收出養動機皆非以被收養人之最佳利益為思量

基礎，亦無藉由收出養程序使被收養人與收養人成立親子身

分關係之意思，難認本案收養符合兒少最佳利益。　　　

四、本院審酌上開收養人、被收養人及其生父母即關係人於本院

之陳述，併參酌上開收養事件訪視調查報告，認本件收養僅

為預先安排收養人之未來年邁照顧及財產繼承而為收養，為

此改變原有穩固之親子關係，對於被收養人未來心智及人格

發展，未必皆屬於正向。況被收養人之生父母自被收養人出

生迄今，均持續與被收養人同住與扶養被收養人成長，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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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養人相當關愛及照顧，與被收養人保持良好之依附關係，

並未有要與被收養人切斷親子關係之意，而收養人與被收養

人彼此間仍以姑姪身分相處，甚至收養認可後，收養人與被

收養人之實質現階段生活狀態亦不會有重大改變與影響。基

此，未成年子女出養制度之目的在其原生家庭功能不彰時，

謀求不幸未成年人能有更妥善的家庭生活，保障其權益所為

之替代性方案，然本件被收養人並無遭不當照護之狀況，且

完成收養後，對收養人、出養人及被收養人三方之親屬間情

感關係及互動方式並無影響，顯難認係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

利益考量。是本件收養倘率予變動被收養人與生父母間之權

利義務，難認符合收養之「絕對有利性」與「不可取代性」

　　。故本院參酌上情，認目前收養並未符合被收養人之最佳利

益，依前揭說明，本件聲請人所請尚難准許，應予駁回。

五、末按法院認可或駁回兒童及少年收養之聲請時，應以書面通

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為

必要之訪視或其他處置，並作成紀錄。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第18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認可收養子女之聲請

雖經駁回，依上開規定，聲請人仍應配合主管機關所為必要

之訪視或其它處置，併此敘明。

六、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前段、第23

條、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85條第1項前段，

裁定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

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李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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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養聲字第37號
聲  請  人  
即收養人    丁○○  
聲  請  人  
即被收養人  丙○○  
法定代理人  乙○○  
            甲○○  
上列當事人聲請認可收養未成年子女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收養人丁○○（民國00年0月00日生）欲收養被收養人丙○○（民國00年0月00日生）為養女，業經被收養人之法定代理人乙○○、甲○○同意，並提出收養契約書、收養同意書、戶籍謄本、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在職證明書、健康檢查表、警察刑事紀錄證明、研習證明書影本、照片與錄影檔案（光碟）等件，爰依民法第1079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准予認可收養等語。
二、按收養有無效、得撤銷之原因或違反其他法律規定者，法院應不予認可；法院為未成年人被收養之認可時，應依養子女最佳利益為之。民法第1079條第2項、第1079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又判斷收養是否符合養子女之最佳利益，可由收養之必要性及收養之適當性二方面加以考量之。所謂收養之必要性，又可分為㈠絕對有利性：即收養絕對符合子女利益，日後養子女與養親間能創設如同血親親子關係，養子女之監護養育情形顯然確能改善；㈡不可取代性：以血親親子關係之終止，是否符合養子女福祉為斷。而收養之適當性，則指養親對養子女監護能力、養親適格性、養親與養子女間之和諧可能性而言。又法院認可兒童及少年之收養前，得命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其他適當之團體或專業人員進行訪視，提出訪視報告及建議，供決定認可之參考，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7條第2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
(一)本件被收養人係年滿7歲之未成年人，固經其法定代理人即關係人乙○○與甲○○同意，與收養人簽立書面收養契約，惟依收養人與被收養人於民國113年7月31日到庭陳述可知，被收養人為收養人胞弟之女兒，與被收養人互動不錯，故想收養被收養人作伴，且收養人收養後，被收養人可繼承其遺產等情，亦有本院訊問筆錄在卷足參。是本院依當事人之上開陳述，堪認本件收養之目的為使收養人年老時有伴，並由被收養人繼承其財產，則收養雙方當事人間是否有發生親子關係之真意，已屬有疑。
(二)另本院囑託社團法人台灣大心社會福利協會派員對收養人、被收養人、出養人進行訪視，訪視內容之評估與建議分別略以：
  1.出養動機之評估：出養人之出養動機多基於收養關係成立後，被收養人之生活型態仍不會發生變化，收養事宜僅是因考量收養人年老後之照護，以及收養人財產繼承之議題，故期待於法律上建立「名義」上之親子關係，評估出養人二人之出養意願明確，然出養動機多以收養人年老後之照護與財產繼承議題為思量，難認本案出養目的符合被收養人最佳利益之意涵。
　2.收養動機之評估：收養人考量與被收養人關係良好，且收養人期待自身年老或過世後，有人可協助陪伴、祭拜等事宜，故提出此次收養聲請，本會考量收養人確實具照護被收養人之經驗，對被收養人疼愛有加，然收養動機並非是因期待與被收養人建立實質之親子關係，而是考量收養人自身年邁之陪伴照護、祭拜事宜，難認本案收養目的符合被收養人最佳利益之意涵。
  3.照護能力與支持系統評估：收養人、出養人皆具照護被收養人之經驗，且皆可簡述被收養人現階段之作息、受照護情況等，並具穩定工作收入、居所，又出養人與收養人關係密切，常共同協助照護被收養人，可推斷收養人及出養人即為彼此之支持系統，評估收養人、出養人皆具照護能力及支持系統，可回應被收養人現階段之需求。
  4.被收養人照顧情形評估：被收養人可於收養人居所空間自在活動，且被收養人與收養人、出養人皆具互動，故評估被收養人應無遭受收養人或出養人二人之不當對待。
　5.對身世告知之評估與建議：就訪視期間了解，收養人及出養人皆表述被收養人可清楚分辨收養人為「姑姑」，出養人分別為「爸爸」、「媽媽」，且全程參與收養事宜之討論，被收養人亦自述了解收出養之流程，並知悉收養一事對於被收養人之權利義務影響，評估被收養人已具獨立思考能力，可理解收出養之程序與法律意義，並清楚知悉自身身世。
　6.綜合評估與建議：出養人與收養人皆能陳述被收養人現今之受照護模式、作息等，且出養人與收養人皆具穩定收入、居所，惟本會綜合考量出養人及收養人之收出養動機，雖有提及收養人與被收養人感情良好，仍多以收養人年邁後之陪伴、照護、財產繼承議題等為主要聲請動機。另本會觀察本案不論出養方或收養方，皆表述被收養人將維持現今之生活模式，並維持對收養人及出養人之稱謂，實無出養必要性，以及綜觀本案收出養動機皆非以被收養人之最佳利益為思量基礎，亦無藉由收出養程序使被收養人與收養人成立親子身分關係之意思，難認本案收養符合兒少最佳利益。　　　
四、本院審酌上開收養人、被收養人及其生父母即關係人於本院之陳述，併參酌上開收養事件訪視調查報告，認本件收養僅為預先安排收養人之未來年邁照顧及財產繼承而為收養，為此改變原有穩固之親子關係，對於被收養人未來心智及人格發展，未必皆屬於正向。況被收養人之生父母自被收養人出生迄今，均持續與被收養人同住與扶養被收養人成長，對被收養人相當關愛及照顧，與被收養人保持良好之依附關係，並未有要與被收養人切斷親子關係之意，而收養人與被收養人彼此間仍以姑姪身分相處，甚至收養認可後，收養人與被收養人之實質現階段生活狀態亦不會有重大改變與影響。基此，未成年子女出養制度之目的在其原生家庭功能不彰時，謀求不幸未成年人能有更妥善的家庭生活，保障其權益所為之替代性方案，然本件被收養人並無遭不當照護之狀況，且完成收養後，對收養人、出養人及被收養人三方之親屬間情感關係及互動方式並無影響，顯難認係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考量。是本件收養倘率予變動被收養人與生父母間之權利義務，難認符合收養之「絕對有利性」與「不可取代性」
　　。故本院參酌上情，認目前收養並未符合被收養人之最佳利益，依前揭說明，本件聲請人所請尚難准許，應予駁回。
五、末按法院認可或駁回兒童及少年收養之聲請時，應以書面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為必要之訪視或其他處置，並作成紀錄。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8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認可收養子女之聲請雖經駁回，依上開規定，聲請人仍應配合主管機關所為必要之訪視或其它處置，併此敘明。
六、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前段、第23條、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85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李文德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養聲字第37號
聲  請  人  
即收養人    丁○○  
聲  請  人  
即被收養人  丙○○  
法定代理人  乙○○  
            甲○○  
上列當事人聲請認可收養未成年子女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收養人丁○○（民國00年0月00
    日生）欲收養被收養人丙○○（民國00年0月00日生）為養女
    ，業經被收養人之法定代理人乙○○、甲○○同意，並提出收養
    契約書、收養同意書、戶籍謄本、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
    詢清單、在職證明書、健康檢查表、警察刑事紀錄證明、研
    習證明書影本、照片與錄影檔案（光碟）等件，爰依民法第
    1079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准予認可收養等語。
二、按收養有無效、得撤銷之原因或違反其他法律規定者，法院
    應不予認可；法院為未成年人被收養之認可時，應依養子女
    最佳利益為之。民法第1079條第2項、第1079條之1分別定有
    明文。又判斷收養是否符合養子女之最佳利益，可由收養之
    必要性及收養之適當性二方面加以考量之。所謂收養之必要
    性，又可分為㈠絕對有利性：即收養絕對符合子女利益，日
    後養子女與養親間能創設如同血親親子關係，養子女之監護
    養育情形顯然確能改善；㈡不可取代性：以血親親子關係之
    終止，是否符合養子女福祉為斷。而收養之適當性，則指養
    親對養子女監護能力、養親適格性、養親與養子女間之和諧
    可能性而言。又法院認可兒童及少年之收養前，得命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其他適當之團體
    或專業人員進行訪視，提出訪視報告及建議，供決定認可之
    參考，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7條第2項第1款分別
    定有明文。
三、經查：
(一)本件被收養人係年滿7歲之未成年人，固經其法定代理人即
    關係人乙○○與甲○○同意，與收養人簽立書面收養契約，惟依
    收養人與被收養人於民國113年7月31日到庭陳述可知，被收
    養人為收養人胞弟之女兒，與被收養人互動不錯，故想收養
    被收養人作伴，且收養人收養後，被收養人可繼承其遺產等
    情，亦有本院訊問筆錄在卷足參。是本院依當事人之上開陳
    述，堪認本件收養之目的為使收養人年老時有伴，並由被收
    養人繼承其財產，則收養雙方當事人間是否有發生親子關係
    之真意，已屬有疑。
(二)另本院囑託社團法人台灣大心社會福利協會派員對收養人、
    被收養人、出養人進行訪視，訪視內容之評估與建議分別略
    以：
  1.出養動機之評估：出養人之出養動機多基於收養關係成立後
    ，被收養人之生活型態仍不會發生變化，收養事宜僅是因考
    量收養人年老後之照護，以及收養人財產繼承之議題，故期
    待於法律上建立「名義」上之親子關係，評估出養人二人之
    出養意願明確，然出養動機多以收養人年老後之照護與財產
    繼承議題為思量，難認本案出養目的符合被收養人最佳利益
    之意涵。
　2.收養動機之評估：收養人考量與被收養人關係良好，且收養
    人期待自身年老或過世後，有人可協助陪伴、祭拜等事宜，
    故提出此次收養聲請，本會考量收養人確實具照護被收養人
    之經驗，對被收養人疼愛有加，然收養動機並非是因期待與
    被收養人建立實質之親子關係，而是考量收養人自身年邁之
    陪伴照護、祭拜事宜，難認本案收養目的符合被收養人最佳
    利益之意涵。
  3.照護能力與支持系統評估：收養人、出養人皆具照護被收養
    人之經驗，且皆可簡述被收養人現階段之作息、受照護情況
    等，並具穩定工作收入、居所，又出養人與收養人關係密切
    ，常共同協助照護被收養人，可推斷收養人及出養人即為彼
    此之支持系統，評估收養人、出養人皆具照護能力及支持系
    統，可回應被收養人現階段之需求。
  4.被收養人照顧情形評估：被收養人可於收養人居所空間自在
    活動，且被收養人與收養人、出養人皆具互動，故評估被收
    養人應無遭受收養人或出養人二人之不當對待。
　5.對身世告知之評估與建議：就訪視期間了解，收養人及出養
    人皆表述被收養人可清楚分辨收養人為「姑姑」，出養人分
    別為「爸爸」、「媽媽」，且全程參與收養事宜之討論，被
    收養人亦自述了解收出養之流程，並知悉收養一事對於被收
    養人之權利義務影響，評估被收養人已具獨立思考能力，可
    理解收出養之程序與法律意義，並清楚知悉自身身世。
　6.綜合評估與建議：出養人與收養人皆能陳述被收養人現今之
    受照護模式、作息等，且出養人與收養人皆具穩定收入、居
    所，惟本會綜合考量出養人及收養人之收出養動機，雖有提
    及收養人與被收養人感情良好，仍多以收養人年邁後之陪伴
    、照護、財產繼承議題等為主要聲請動機。另本會觀察本案
    不論出養方或收養方，皆表述被收養人將維持現今之生活模
    式，並維持對收養人及出養人之稱謂，實無出養必要性，以
    及綜觀本案收出養動機皆非以被收養人之最佳利益為思量基
    礎，亦無藉由收出養程序使被收養人與收養人成立親子身分
    關係之意思，難認本案收養符合兒少最佳利益。　　　
四、本院審酌上開收養人、被收養人及其生父母即關係人於本院
    之陳述，併參酌上開收養事件訪視調查報告，認本件收養僅
    為預先安排收養人之未來年邁照顧及財產繼承而為收養，為
    此改變原有穩固之親子關係，對於被收養人未來心智及人格
    發展，未必皆屬於正向。況被收養人之生父母自被收養人出
    生迄今，均持續與被收養人同住與扶養被收養人成長，對被
    收養人相當關愛及照顧，與被收養人保持良好之依附關係，
    並未有要與被收養人切斷親子關係之意，而收養人與被收養
    人彼此間仍以姑姪身分相處，甚至收養認可後，收養人與被
    收養人之實質現階段生活狀態亦不會有重大改變與影響。基
    此，未成年子女出養制度之目的在其原生家庭功能不彰時，
    謀求不幸未成年人能有更妥善的家庭生活，保障其權益所為
    之替代性方案，然本件被收養人並無遭不當照護之狀況，且
    完成收養後，對收養人、出養人及被收養人三方之親屬間情
    感關係及互動方式並無影響，顯難認係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
    利益考量。是本件收養倘率予變動被收養人與生父母間之權
    利義務，難認符合收養之「絕對有利性」與「不可取代性」
　　。故本院參酌上情，認目前收養並未符合被收養人之最佳利
    益，依前揭說明，本件聲請人所請尚難准許，應予駁回。
五、末按法院認可或駁回兒童及少年收養之聲請時，應以書面通
    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為
    必要之訪視或其他處置，並作成紀錄。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第18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認可收養子女之聲請
    雖經駁回，依上開規定，聲請人仍應配合主管機關所為必要
    之訪視或其它處置，併此敘明。
六、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前段、第23
    條、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85條第1項前段，
    裁定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
    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李文德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養聲字第37號
聲  請  人  
即收養人    丁○○  
聲  請  人  
即被收養人  丙○○  
法定代理人  乙○○  
            甲○○  
上列當事人聲請認可收養未成年子女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收養人丁○○（民國00年0月00日生）欲收養被收養人丙○○（民國00年0月00日生）為養女，業經被收養人之法定代理人乙○○、甲○○同意，並提出收養契約書、收養同意書、戶籍謄本、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在職證明書、健康檢查表、警察刑事紀錄證明、研習證明書影本、照片與錄影檔案（光碟）等件，爰依民法第1079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准予認可收養等語。
二、按收養有無效、得撤銷之原因或違反其他法律規定者，法院應不予認可；法院為未成年人被收養之認可時，應依養子女最佳利益為之。民法第1079條第2項、第1079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又判斷收養是否符合養子女之最佳利益，可由收養之必要性及收養之適當性二方面加以考量之。所謂收養之必要性，又可分為㈠絕對有利性：即收養絕對符合子女利益，日後養子女與養親間能創設如同血親親子關係，養子女之監護養育情形顯然確能改善；㈡不可取代性：以血親親子關係之終止，是否符合養子女福祉為斷。而收養之適當性，則指養親對養子女監護能力、養親適格性、養親與養子女間之和諧可能性而言。又法院認可兒童及少年之收養前，得命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其他適當之團體或專業人員進行訪視，提出訪視報告及建議，供決定認可之參考，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7條第2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
(一)本件被收養人係年滿7歲之未成年人，固經其法定代理人即關係人乙○○與甲○○同意，與收養人簽立書面收養契約，惟依收養人與被收養人於民國113年7月31日到庭陳述可知，被收養人為收養人胞弟之女兒，與被收養人互動不錯，故想收養被收養人作伴，且收養人收養後，被收養人可繼承其遺產等情，亦有本院訊問筆錄在卷足參。是本院依當事人之上開陳述，堪認本件收養之目的為使收養人年老時有伴，並由被收養人繼承其財產，則收養雙方當事人間是否有發生親子關係之真意，已屬有疑。
(二)另本院囑託社團法人台灣大心社會福利協會派員對收養人、被收養人、出養人進行訪視，訪視內容之評估與建議分別略以：
  1.出養動機之評估：出養人之出養動機多基於收養關係成立後，被收養人之生活型態仍不會發生變化，收養事宜僅是因考量收養人年老後之照護，以及收養人財產繼承之議題，故期待於法律上建立「名義」上之親子關係，評估出養人二人之出養意願明確，然出養動機多以收養人年老後之照護與財產繼承議題為思量，難認本案出養目的符合被收養人最佳利益之意涵。
　2.收養動機之評估：收養人考量與被收養人關係良好，且收養人期待自身年老或過世後，有人可協助陪伴、祭拜等事宜，故提出此次收養聲請，本會考量收養人確實具照護被收養人之經驗，對被收養人疼愛有加，然收養動機並非是因期待與被收養人建立實質之親子關係，而是考量收養人自身年邁之陪伴照護、祭拜事宜，難認本案收養目的符合被收養人最佳利益之意涵。
  3.照護能力與支持系統評估：收養人、出養人皆具照護被收養人之經驗，且皆可簡述被收養人現階段之作息、受照護情況等，並具穩定工作收入、居所，又出養人與收養人關係密切，常共同協助照護被收養人，可推斷收養人及出養人即為彼此之支持系統，評估收養人、出養人皆具照護能力及支持系統，可回應被收養人現階段之需求。
  4.被收養人照顧情形評估：被收養人可於收養人居所空間自在活動，且被收養人與收養人、出養人皆具互動，故評估被收養人應無遭受收養人或出養人二人之不當對待。
　5.對身世告知之評估與建議：就訪視期間了解，收養人及出養人皆表述被收養人可清楚分辨收養人為「姑姑」，出養人分別為「爸爸」、「媽媽」，且全程參與收養事宜之討論，被收養人亦自述了解收出養之流程，並知悉收養一事對於被收養人之權利義務影響，評估被收養人已具獨立思考能力，可理解收出養之程序與法律意義，並清楚知悉自身身世。
　6.綜合評估與建議：出養人與收養人皆能陳述被收養人現今之受照護模式、作息等，且出養人與收養人皆具穩定收入、居所，惟本會綜合考量出養人及收養人之收出養動機，雖有提及收養人與被收養人感情良好，仍多以收養人年邁後之陪伴、照護、財產繼承議題等為主要聲請動機。另本會觀察本案不論出養方或收養方，皆表述被收養人將維持現今之生活模式，並維持對收養人及出養人之稱謂，實無出養必要性，以及綜觀本案收出養動機皆非以被收養人之最佳利益為思量基礎，亦無藉由收出養程序使被收養人與收養人成立親子身分關係之意思，難認本案收養符合兒少最佳利益。　　　
四、本院審酌上開收養人、被收養人及其生父母即關係人於本院之陳述，併參酌上開收養事件訪視調查報告，認本件收養僅為預先安排收養人之未來年邁照顧及財產繼承而為收養，為此改變原有穩固之親子關係，對於被收養人未來心智及人格發展，未必皆屬於正向。況被收養人之生父母自被收養人出生迄今，均持續與被收養人同住與扶養被收養人成長，對被收養人相當關愛及照顧，與被收養人保持良好之依附關係，並未有要與被收養人切斷親子關係之意，而收養人與被收養人彼此間仍以姑姪身分相處，甚至收養認可後，收養人與被收養人之實質現階段生活狀態亦不會有重大改變與影響。基此，未成年子女出養制度之目的在其原生家庭功能不彰時，謀求不幸未成年人能有更妥善的家庭生活，保障其權益所為之替代性方案，然本件被收養人並無遭不當照護之狀況，且完成收養後，對收養人、出養人及被收養人三方之親屬間情感關係及互動方式並無影響，顯難認係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考量。是本件收養倘率予變動被收養人與生父母間之權利義務，難認符合收養之「絕對有利性」與「不可取代性」
　　。故本院參酌上情，認目前收養並未符合被收養人之最佳利益，依前揭說明，本件聲請人所請尚難准許，應予駁回。
五、末按法院認可或駁回兒童及少年收養之聲請時，應以書面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為必要之訪視或其他處置，並作成紀錄。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8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認可收養子女之聲請雖經駁回，依上開規定，聲請人仍應配合主管機關所為必要之訪視或其它處置，併此敘明。
六、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前段、第23條、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85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李文德 



